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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    振興醫療財團法人振興醫院 

倍拉維 Paxlovid 用藥指導單張 
113.03.07 修訂 

藥衛 100 

學名 英文商品名 中文商品名 劑量 圖片 

Ritonavir + 

Nirmatrelvir 
Paxlovid 倍拉維 

Ritonavir 

100mg *1 (白色) 

 

Nirmatrelvir 

150mg *2 (粉紅色) 

一、為什麼要使用這些藥?  

此為抗病毒藥品，用於治療發病 5 天內且符合衛福部適應症之輕、中度新冠肺炎。 

二、如何使用這個藥? 

1. 每日早晚各一次，連續使用五天。 

2. 請務必依醫師指示按時用藥並完成療程，不可自行增減藥量或改變使用方式，以

免影響治療效果。 

一般劑量 中度腎功能不全 (eGFR介於 30-60 mL/min) 

每日 2 次， 

每次服用 3 粒  

1 粒白色 Ritonavir +  

2 粒粉色 Nirmatrelvir 

每日 2 次， 

每次服用 2 粒  

1 粒白色 Ritonavir +  

1 粒粉色 Nirmatrelvir 

  

3. 可隨餐或不隨餐服用，整粒吞服不得咀嚼、分開或壓碎。 

三、使用期間該注意些什麼? 

1. 本藥未核准於小於 12 歲或體重小於 40 公斤的青少年病人使用。 

2. 若您有肝腎疾病，請告知醫師及藥師以評估藥品劑量及合適性。 

3. Paxlovid 與多種藥品可能導致潛在交互作用，若有使用以下藥品，請與醫師聯絡。 

下列藥物禁止與 Paxlovid 併用： 

 抗心律不整藥：amiodarone、dronedarone、flecainide、propafenone、quinidine 

 α1 - 腎上腺素受體拮抗劑：alfuzosin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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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抗心絞痛藥：ranolazine 

 抗痛風藥：colchicine 

 抗精神病藥：lurasidone、pimozide 

 良性攝護腺肥大藥：silodosin 

 心血管藥：eplerenone、ivabradine 

 麥角衍生物：dihydroergotamine、ergotamine、methylergonovine 

 HMG-CoA 還原酶抑制劑：lovastatin、simvastatin (可先暫時停用) 

 免疫抑制劑：voclosporin 

 微粒三酸甘油脂傳送蛋白抑制劑：lomitapide 

 偏頭痛藥：eletriptan、ubrogepant 

 礦物性皮質激素受體拮抗劑：finerenone 

 類鴉片拮抗劑：naloxegol 

 肺動脈高壓藥物: sildenafil 

 鎮定/安眠藥：triazolam、口服 midazolam 

 血清素受體 1A 致效劑/血清素受體 2A 拮抗劑：flibanserin 

 血管加壓受體拮抗劑：tolvaptan 

 抗癌藥物：apalutamide 

 抗痙攣藥：carbamazepine、phenobarbital、primidone、phenytoin 

 囊腫纖維化跨膜傳導調節蛋白增效劑：lumacaftor/ivacaftor 

 抗分枝桿菌藥物：rifampin、rifapentine 

 草藥：聖約翰草 

4. 若您有懷孕、哺乳計劃，或正在懷孕或哺乳，請與醫療照護人員討論。 

四、可能引起的副作用? 

1. 若發生食慾不振、皮膚和眼白發黃（黃疸）、尿液顏色變深、糞便顏色變淺、皮

膚發癢及胃部（腹部）疼痛、味覺改變、腹瀉、高血壓、整體感覺不適等症狀，

請諮詢您的醫療照護人員。 

2. 若您為 HIV 感染者，同時使用本藥品治療可能會導致某些 HIV 藥品無法正常發

揮其療效。 

五、忘記使用怎麼辦? 

1. 從漏服藥品算起 8 小時以內，請於想起時立即服藥。 

2. 從漏服藥品算起超過 8 小時，請跳過漏服的劑量，於下一個排定的時間正常服藥，

不可以服用兩倍劑量。 

六、此藥儲存時的條件為何? 

1. 請儲存於 25°C 以下室溫及乾燥的環境，遠離熱源及避免陽光直射。 

*本指導單張未收載藥品的全部資訊，若有任何疑問，請詢問您的醫師或藥師。 

  振興醫院用藥問題諮詢電話 28264400 分機轉 5604 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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